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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

为进一步加强宜宾市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，保障公众饮食

安全，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20 年 4 月向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

申报了开展制定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指南》团体标准的立项

申请，经立项评选、公示，6月 5 日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批准本标准

立项，项目文件号为宜标促发〔2020〕03 号。本标准由宜宾市市场

监督管理局提出，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归口，由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、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、四川万豪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。 

二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

农村集体聚餐是农村的传统习惯，涉及广大农村人民群众健康利

益，关系社会稳定和谐。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

提高，农村家庭举办红白喜事宴席的规模越来越大，次数越来越频繁。

目前，农村自办群宴普遍存在卫生保障条件简陋、食品原料采购把关

不严、操作人员食品安全意识不强、加工过程和加工方式不规范等特

点。同时，倡导文明聚餐、规范处置餐厨垃圾也亟需在农村集体聚餐

活动中大力宣传。 

为了规范我市农村集体聚餐，加强对农村自办宴席食品安全管理

指导，维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提升农村安全、文明、和

谐治理的整体水平，特制定本标准。 

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》的制定、发布、实施将为有

利于我市加强对农村自办宴席食品安全管理指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探

索建立农村“坝坝宴”备案登记管理平台，有效落实备案登记制度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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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严落实举办者、承办者（专业加工服务者）的主体责任，探索建立

农村“坝坝宴”信用管理机制，将不履行职责的乡村厨师“坝坝宴一

条龙”、“家宴服务队”禁止入行服务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

安全，提升乡村文明和谐的整体风貌，实现美丽乡村建设目标和实施

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。 

三、编制原则与依据 

（一）编制原则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

法实施条例》《传染病防治法》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

管理条例》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等法规制度，参考了《四

川省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和《四川省农村集体聚

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基础上，标准起草组制定了

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》。 

（二）依据 

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参考借鉴了以下国家标准： 

1. GB 5749 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

2. GB/T 10457  食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 

3. GB 14934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（饮）具 

本标准的制定主要参考借鉴了以下法律法规、政策文件： 

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 
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 

3.《传染病防治法》 



3 
 

4.《四川省食品小作坊、小经营店及摊贩管理条例》 

5.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》 

6.《四川省农村自办群体性宴席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 

7.《四川省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 

四、主要编制过程 

（一）标准立项 

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于 2020 年 3 月 9 日在宜宾市范围内征集

2020 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项目。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相关

领导专家论证，确定了制定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》团体

标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，成立了本团体标准起草组，着手立项申报材

料的编制。2020 年 6 月 5 日，宜宾市标准化促进会批准本标准立项。 

（二）前期调研 

为制定有效且符合实际的《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》，

标准起草组在收集省内外与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政策

文件和总结相关经验做法的基础上，结合宜宾市实际，初步拟定了《农

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规范》的编写框架。 

（三）拟定初稿 

2020年 4 月中旬，标准起草组在查阅、收集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

结合前期调研所得数据资料，形成了标准草案。起草组组织专家进行

内部讨论，对引言中的标准背景等进行了更深层次的说明，对标准框

架进行了优化完善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 

（四）标准征求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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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准起草组在 2019 年 4 月下旬，将征求意见稿发往相关部门，

广泛征求相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。收到了市市场监管局等单位的修改

意见，起草组按照修改意见对标准进行进一步修改完善形成送审稿。 

五、主要条款内容及说明 

（一） 主要内容 

本标准提供了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的总则、基本要求、登

记备案、前期准备、加工制作、应急处置、宴席结束等方面的指导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宜宾市行政区域内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工

作。 

（二） 主要条款说明 

1.术语和定义 

主要参考了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政策文件对农村集体聚餐、农村集

体聚餐举办者、专业加工服务者、助厨、帮工、交叉污染等术语名称

进行了定义，便于标准中专业名称的理解。 

2.基本要求 

先从宏观层面对农村集体聚餐提出总体要求，再从人员、场所设

施、原料控制、加工制作、垃圾处理、文明聚餐等几个具体层面对农

村集体聚餐提出基本要求。 

3.备案登记 

主要对农村集体聚餐活动的备案要求、流程、所需填报的表格及

主管部门分级监管的要求进行了说明。 

4.前期准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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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农村宴席举办的相关流程，对举办者和承办者双方在宴席举

办中涉及到的基本情况掌握、服务合同签订、菜单确定、场所要求、

设施设备、确定人员、公示信息等环节及要求制定出标准。 

5.加工制作 

从食材采购、验收、储存、清洗切配、热菜加工、凉菜加工、餐

用具清洗消毒、留样等方面提出了农村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的相关

要求。 

6.应急处置 

对农村集体聚餐可能遇到的应急情况提出了处置流程及要求。 

7.宴席结束 

按照节约环保、稳步提升的总体发展方向对宴席结束后需要进行

的工作提出了要求。 

六、与有关现行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

本标准符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，与有关现行法律、

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相协调，没有冲突。 

七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、结果和依据 

无。 

八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

标准宣贯的目的在于使相关人员能更好地理解、执行本标准，推

进标准的贯彻和实施。根据本标准的适用范围，将主要面向宜宾市行

政区域内区（县）、乡镇农村地区进行本标准的培训和宣贯。 

标准宣贯会宜由宜宾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和举办，可采用专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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讲座、交流答疑、发放宣贯材料等方式。 

九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。 

十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

无。 




